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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
 

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
 
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
 

董事局欣然宣布，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日與中核産業基金簽訂戰略

協議。 

 

本公告乃由中核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

團」）而作出的自願性公告。 

 

本公司之董事局(「董事局」) 欣然宣布，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日與

中核産業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「中核産業基金」）訂立戰略合作

框架協議（「戰略協議」）。 

 

於本公告發出之日，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及中核産業基金的

控股股東，分別間接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約 66.72％及中核産業基金之

注冊資本約 66.67％。因此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香港聯交所證

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，中核産業基金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。由於

本公司無須因戰略協議向中核産業基金支付任何金錢，根據上市規則第

14A.76（1）條，戰略協議屬本公司關連交易豁免事項。 

 

戰略協議的主要條款 

 

以下載列戰略協議之主要條款： 

  



 

 

1. 戰略協議為期 3 年; 

2. 本公司有權（並非有責任）選擇參與或投資中核産業基金向本公司

提供的有關海外核電發展、核技術應用、核工業供應鏈和新技術項

目。本公司絕對有權選擇不參與或投資此類項目; 

3. 戰略協議非獨家享有，本公司可以從其他方獲得相同或其他服務; 中

核産業基金亦可以向其他方提供相同或其他服務; 及 

4. 若雙方同意就任何項目進行合作，雙方將分別進行談判，並根據中

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和香港適用的法律和法規（包括上市規

則）簽訂合同。 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披露任何新項目，並遵守上市規則就有關新項

目的其他適用規定。 

本集團和中核産業基金的資料及訂立戰略協議的原因 

 

本集團主要從事勘探及貿易業務、提供供應鏈管理服務包括電子和其他產

品貿易（如液晶顯示器、驅動器、記憶卡、金屬原料等）及股權投資。 

 

中核産業基金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在中國成立，註冊資本為1.2億元人民幣。

中核産業基金為中國持牌資產管理公司，主要從事股權投資、投資及資產

管理、提供核能領域諮詢及管理服務。 

 

承如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年報所載，本集團擬透過母公司在核能領域的優勢，

繼續擴大業務領域，開發合理回報的項目。董事局認為，訂立戰略協議符

合本公司策略，戰略協議可提升本集團競爭力，並將會有可能為本集團帶

來更多商機。 

 

戰略協議之條款乃由本公司與中核産業基金經公平磋商後釐定。董事局認

為戰略協議的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且屬公平合理，在戰略協議下的

可能合作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        承董事局命 

              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
              中核國際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公司秘書 

              李守仁 

 
香港,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日 

 
于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局包括非執行董事暨主席:楊朝東先生；執行董事暨行政總裁:程磊
先生；非執行董事:李志煌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:張英潮先生、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。  


